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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12            证券简称：*ST 江泉          编号：临 2016－065 

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 年 7 月 25 日，公司召开八届二十七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

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并于 2016 年 7 月 26 日公告了《山东江泉实业股份公司重大资

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摘要等相关

文件。后续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意见对本次交易预案进行了修订， 并于 2016

年 9 月 8 日披露了《山东江泉实业股份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二次修订稿）》及相关公告。 

本次交易方案披露后，经多方研究讨论，为了进一步增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地位的

稳定性，本着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原则，公司与本次交易

对方进行充分沟通后，对本次重组方案中的部分事项进行了调整，具体如下： 

（如无特殊说明，本公告中的释义与《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三次修订稿）》中的释

义一致。） 

一、本次重组方案的调整 

（一）本次交易整体方案的调整 

调整前： 

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为：公司拟以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瑞福

锂业 100%的股权，并同时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方案包括三项具体交易内容：（一）重大资产置换；（二）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三）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的主要内容为：江泉实业以截至交易基准日经评估确认的部分资

产、负债，与瑞福锂业全体股东持有的并以截至交易基准日经评估确认的瑞福锂业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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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主要内容为：江泉实业向瑞福锂业全体股东以

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拟置入资产价值超出拟置出资产价值的部分。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主要内容为：为提高本次重组绩效，增强重组完成后公司及标

的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拟向不超过十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本次重组的

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数额预计不超过 82,164.00 万元。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募集配套资金三部分同时生效、

互为前提，其中任何一部分因未获得有效批准或因其他原因而无法付诸实施的，则其他

部分均应自动失效并终止实施，已经实施完毕的部分应当无条件恢复原状；如募集配套

资金虽获准实施但所募集资金数额不足以支付本次交易的全部现金对价的，则不足部分

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补足。 

调整后： 

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为：公司拟以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瑞福

锂业 67.78%的股权，并同时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方案包括三项具体交易内容：（一）重大资产置换；（二）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三）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的主要内容为：江泉实业以截至交易基准日经评估确认的部分资

产、负债，与瑞福锂业全体股东持有的并以截至交易基准日经评估确认的瑞福锂业 67.78%

股权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主要内容为：江泉实业向瑞福锂业全体股东以

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拟置入资产价值超出拟置出资产价值的部分。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主要内容为：为提高本次重组绩效，增强重组完成后公司及标

的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拟向不超过十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本次重组的

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数额预计不超过 44,188.20 万元。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募集配套资金三部分同时生效、

互为前提，其中任何一部分因未获得有效批准或因其他原因而无法付诸实施的，则其他

部分均应自动失效并终止实施，已经实施完毕的部分应当无条件恢复原状；如募集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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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虽获准实施但所募集资金数额不足以支付本次交易的全部现金对价的，则不足部分

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补足。 

（二）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调整 

1、交易作价的调整 

调整前： 

拟置出资产的预估值为 32,238.30 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拟置出资产的作价初步

确定为 40,000.00 万元，最终作价将以各方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

产评估机构对拟置出资产进行评估而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认的评估值为依据，并由

交易各方进一步协商确定。 

拟置入资产的预估值为 220,672.87 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拟置入资产的作价初步

确定为 220,000.00 万元，最终作价将以各方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

产评估机构对拟置入资产进行评估而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认的评估值为依据，并由

交易各方进一步协商确定。 

调整后： 

拟置出资产的预估值为 32,238.30 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拟置出资产的作价初步

确定为 40,000.00 万元，最终交易作价将以各方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拟置出资产进行评估而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认的评估值为依据，

并由交易各方进一步协商确定。 

本次拟收购标的公司为瑞福锂业，其全部股权价值的预估值约为 192,527.66 万元，

经交易各方协商，瑞福锂业全部股权价值初步作价为 190,000.00 万元，拟置入资产的作

价初步确定为 132,625.00 万元，最终交易作价将以各方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

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拟置入资产进行评估而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认的评估值

为依据，并由交易各方进一步协商确定。 

2、交易对价安排的调整 

调整前： 

根据拟置出资产和拟置入资产的初步作价安排，上市公司拟以全部拟置出资产作价

40,000.00 万元与瑞福锂业全体股东所持有的瑞福锂业 100%股权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其余部分由上市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瑞福锂业全体股东购买拟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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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资产价值超出拟置出资产价值的部分，该差额部分的作价为 180,000.00 万元，瑞福锂

业全体股东所获得的各项对价如下表所示（表中所示数据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序

号 

瑞福锂 

业股东 

持股 

比例 

拟置入资产作价（万

元） 

资产置换对价金额

（万元） 

股份对价金额

（万元） 

现金对价金额

（万元） 

1 王明悦 39.06% 85,927.48 15,623.18 40,776.49 29,527.81 

2 
天安财

险 
18.18% 40,000.04 7,272.73 32,727.31 0.00 

3 徐明 10.23% 22,499.99 4,090.91 18,409.09 0.00 

4 亓亮 13.60% 29,924.99 5,440.91 14,200.77 10,283.32 

5 陈振华 4.82% 10,597.50 1,926.82 5,028.99 3,641.69 

6 张庆梅 3.93% 8,640.00 1,570.91 4,100.07 2,969.02 

7 徐冬梅 3.72% 8,190.00 1,489.09 3,886.53 2,814.38 

8 刘绪凯 1.53% 3,375.00 613.64 1,601.59 1,159.77 

9 陈振民 1.17% 2,565.00 466.36 1,217.21 881.43 

10 王清学 0.92% 2,025.00 368.18 960.95 695.86 

11 郭承云 0.74% 1,620.00 294.55 768.76 556.69 

12 安超 0.61% 1,350.00 245.45 640.64 463.91 

13 王占前 0.31% 675.00 122.73 320.32 231.95 

14 袁亮 0.20% 450.00 81.82 213.54 154.64 

15 乔建亮 0.15% 337.50 61.36 160.16 115.98 

16 曹淑青 0.12% 270.00 49.09 128.13 92.78 

17 李霞 0.12% 270.00 49.09 128.13 92.78 

18 王玉卓 0.12% 270.00 49.09 128.13 92.78 

19 庞绪甲 0.12% 225.00 40.91 106.77 77.32 

20 杨万军 0.10% 202.50 36.82 96.09 69.59 

21 王林生 0.09% 202.50 36.82 96.09 69.59 

22 苑洪国 0.09% 135.00 24.55 64.06 46.39 

23 李勇 0.06% 112.50 20.45 53.39 38.66 

24 尹建训 0.05% 67.50 12.27 32.03 23.20 

25 韩翠芬 0.03% 67.50 12.27 32.03 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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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0% 220,000.00 40,000.00 125,877.27 54,122.71 

调整后： 

根据拟置出资产和拟置入资产的初步作价安排，上市公司拟以全部拟置出资产作价

40,000.00 万元与瑞福锂业全体股东所持有的瑞福锂业 67.78%股权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其余部分由上市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瑞福锂业全体股东购买拟置

入资产价值超出拟置出资产价值的部分，该差额部分的作价为 92,625.00 万元，瑞福锂

业全体股东所获得的各项对价如下表所示（表中所示数据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序

号 

瑞福锂 

业股东 

转让股

权比例 

拟置入资产作价（万

元） 

资产置换对价金

额（万元） 

股份对价金额

（万元） 

现金对价金额

（万元） 

1 王明悦 21.48% 38,258.20 11,538.76 19,238.00 7,481.44 

2 
天安财

险 
18.18% 40,000.00 12,064.09 27,935.91 - 

4 徐明 10.23% 22,500.00 6,786.05 15,713.95 - 

3 亓亮 7.48% 13,323.75 4,018.47 6,699.80 2,605.48 

5 陈振华 2.65% 4,718.41 1,423.08 2,372.64 922.69 

6 张庆梅 2.16% 3,846.86 1,160.22 1,934.38 752.26 

7 徐冬梅 2.05% 3,646.50 1,099.79 1,833.63 713.08 

8 刘绪凯 0.84% 1,502.68 453.21 755.62 293.85 

9 陈振民 0.64% 1,142.04 344.44 574.27 223.33 

10 王清学 0.51% 901.61 271.93 453.37 176.31 

11 郭承云 0.40% 721.29 217.54 362.70 141.05 

12 安超 0.34% 601.07 181.28 302.25 117.54 

13 王占前 0.17% 300.54 90.64 151.12 58.77 

14 袁亮 0.11% 200.36 60.43 100.75 39.18 

15 乔建亮 0.08% 150.27 45.32 75.56 29.39 

16 曹淑青 0.07% 120.21 36.26 60.45 23.51 

18 李霞 0.07% 120.21 36.26 60.45 23.51 

17 王玉卓 0.07% 120.21 36.26 60.45 23.51 

19 庞绪甲 0.06% 100.18 30.21 50.37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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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杨万军 0.05% 90.16 27.19 45.34 17.63 

20 王林生 0.05% 90.16 27.19 45.34 17.63 

22 苑洪国 0.03% 60.11 18.13 30.22 11.75 

23 李勇 0.03% 50.09 15.11 25.19 9.80 

24 尹建训 0.02% 30.05 9.06 15.11 5.88 

25 韩翠芬 0.02% 30.05 9.06 15.11 5.88 

合计 67.78% 132,625.00 40,000.00 78,911.96 13,713.04 

3、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的调整 

调整前： 

根据本次交易的股份初步对价金额及发行价格计算，上市公司本次拟向瑞福锂业全

体股东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138,023,325 股，最终发行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核

准为准。 

上市公司本次具体向每一名瑞福锂业股东发行的股份数量如下（计算结果精确至股，

出现不足一股的余数应放弃余数部分所代表的对价）： 

序号 瑞福锂业股东 股份对价金额（万元） 发行价格（元/股） 发行股份数量（股） 

1 王明悦 40,776.49 9.12 44,711,069  

2 天安财险 32,727.31 9.12 35,885,204  

3 徐明 18,409.09 9.12 20,185,402  

4 亓亮 14,200.77 9.12 15,571,019  

5 陈振华 5,028.99 9.12 5,514,248  

6 张庆梅 4,100.07 9.12 4,495,692  

7 徐冬梅 3,886.53 9.12 4,261,542  

8 刘绪凯 1,601.59 9.12 1,756,129  

9 陈振民 1,217.21 9.12 1,334,658  

10 王清学 960.95 9.12 1,053,677  

11 郭承云 768.76 9.12 842,942  

12 安超 640.64 9.12 702,451  

13 王占前 320.32 9.12 35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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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袁亮 213.54 9.12 234,150  

15 乔建亮 160.16 9.12 175,612  

16 曹淑青 128.13 9.12 140,490  

17 李霞 128.13 9.12 140,490  

18 王玉卓 128.13 9.12 140,490  

19 庞绪甲 106.77 9.12 117,075  

20 杨万军 96.09 9.12 105,367  

21 王林生 96.09 9.12 105,367  

22 苑洪国 64.06 9.12 70,245  

23 李勇 53.39 9.12 58,537  

24 尹建训 32.03 9.12 35,122  

25 韩翠芬 32.03 9.12 35,122  

合计 125,877.27 -- 138,023,325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发行价格因上市公司发生除权、除息事

项进行相应调整时，则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调整后： 

根据本次交易的股份初步对价金额及发行价格计算，上市公司本次拟向瑞福锂业全

体股东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86,526,262 股，最终发行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核准

为准。 

上市公司本次具体向每一名瑞福锂业股东发行的股份数量如下（计算结果精确至股，

出现不足一股的余数应放弃余数部分所代表的对价）： 

序号 瑞福锂业股东 股份对价金额（万元） 发行价格（元/股） 发行股份数量（股） 

1 王明悦 19,238.00 9.12 21,094,293 

2 天安财险 27,935.91 9.12 30,631,479 

3 徐明 15,713.95 9.12 17,230,207 

4 亓亮 6,699.80 9.12 7,346,271 

5 陈振华 2,372.64 9.12 2,60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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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庆梅 1,934.38 9.12 2,121,028 

7 徐冬梅 1,833.63 9.12 2,010,558 

8 刘绪凯 755.62 9.12 828,526 

9 陈振民 574.27 9.12 629,680 

10 王清学 453.37 9.12 497,116 

11 郭承云 362.70 9.12 397,692 

12 安超 302.25 9.12 331,410 

13 王占前 151.12 9.12 165,705 

14 袁亮 100.75 9.12 110,470 

15 乔建亮 75.56 9.12 82,852 

16 曹淑青 60.45 9.12 66,282 

17 李霞 60.45 9.12 66,282 

18 王玉卓 60.45 9.12 66,282 

19 庞绪甲 50.37 9.12 55,235 

20 杨万军 45.34 9.12 49,711 

21 王林生 45.34 9.12 49,711 

22 苑洪国 30.22 9.12 33,141 

23 李勇 25.19 9.12 27,617 

24 尹建训 15.11 9.12 16,570 

25 韩翠芬 15.11 9.12 16,570 

合计 78,911.96 -- 86,526,262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发行价格因上市公司发生除权、除息事

项进行相应调整时，则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三）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调整 

1、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及发行数量的调整 

调整前： 

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82,164.00 万元，按发行价格 10.02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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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预计发行数量不超过 8,200 万股，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为准。 

各认购对象具体认购的股份数量及金额情况如下（计算结果精确至股，认购资金折

股数不足一股的应放弃余数）： 

序号 认购对象 预计认购金额（元） 预计认购股份数（股） 

1 南通顺恒 210,420,000 21,000,000 

2 李正坤 165,330,000 16,500,000 

3 肖志辉 100,200,000 10,000,000 

4 吴昌瑞 100,200,000 10,000,000 

5 金浩 95,190,000 9,500,000 

6 何荣鑫 80,160,000 8,000,000 

7 潘增刚 50,100,000 5,000,000 

8 查大兵 20,040,000 2,000,000 

合计 821,640,000 82,000,000 

注：如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规模低于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则上述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数量及

金额将等比例进行调整。 

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发行价格因上市公司

发生除权、除息事项进行相应调整时，则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调整后： 

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44,188.20 万元，按发行价格 10.02 元/股

计算，预计发行数量不超过 4,410 万股，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为准。 

各认购对象具体认购的股份数量及金额情况如下（计算结果精确至股，认购资金折

股数不足一股的应放弃余数）： 

序号 认购对象 预计认购金额（元） 预计认购股份数（股） 

1 南通顺恒 126,252,000.00 12,600,000 

2 李正坤 82,665,000.00 8,250,000 

3 肖志辉 50,100,000.00 5,000,000 

4 吴昌瑞 50,100,000.00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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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浩 47,595,000.00 4,750,000 

6 何荣鑫 40,080,000.00 4,000,000 

7 潘增刚 25,050,000.00 2,500,000 

8 查大兵 20,040,000.00 2,000,000 

合计 441,882,000.00 44,100,000 

注：如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规模低于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则上述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数量及

金额将等比例进行调整。 

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发行价格因上市公司

发生除权、除息事项进行相应调整时，则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2、募集资金用途的调整 

调整前：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的配套资金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支付本次交易中介

及交易费用以及标的公司年产 2 万吨碳酸锂扩建项目建设，募集资金将优先用于支付本

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募集资金用途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 募集资金用途（万元） 

1 本次交易现金对价支付 54,122.71 

2 瑞福锂业年产 2 万吨碳酸锂扩建项目 25,041.29 

3 中介及交易费用 3,000.00 

合计 82,164.00 

调整后：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的配套资金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支付本次交易中介

及交易费用以及标的公司年产 2 万吨碳酸锂扩建项目建设，募集资金将优先用于支付本

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募集资金用途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 募集资金用途（万元） 

1 本次交易现金对价支付 13,713.04 

2 瑞福锂业年产 2 万吨碳酸锂扩建项目 27,47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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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介及交易费用 3,000.00 

合计 44,188.20 

（四）业绩承诺及补偿期间的调整 

调整前： 

根据《业绩补偿协议》，补偿义务人承诺标的公司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各会

计年度实现的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人民币 2.0 亿元、4.0 亿元和 4.8 亿元，即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三年累计承诺净利

润为 10.8 亿元。 

如果瑞福锂业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各会计年度分别实现的实际净利润分别未

达到业绩承诺，则补偿义务人就当年度需补偿的金额为：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

期末承诺累积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瑞福锂业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各会计年度累积承诺净利润数（10.8 亿元）]×拟置入资产整体交易对价－

已补偿金额（如有）。 

业绩承诺期内发生补偿义务的，补偿义务人应首先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

补偿义务人当年度需向上市公司补偿的股份数量=补偿义务人当年度需补偿的金额÷本

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9.12 元/股）。 

若出现补偿义务人应对上市公司予以补偿的情形，上市公司将以总价人民币 1 元的

价格定向回购各补偿义务人所持有的应补偿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

予以注销。若补偿义务人在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不足以补偿的，补偿义务

人将以其自有或自筹资金补偿给上市公司。 

若上述应补偿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因未获得

相关债权人同意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则补偿义务人承诺在上述情形发生后的 2 个月内，

将该等股份按照本次补偿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各自所持股份数

量占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合计持有的股份总数的比例赠送给上市公司其他股东。 

在业绩承诺期内，若补偿义务人截至当期剩余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不足以用于补偿

的，则当期应补偿的股份数为其持有的剩余的上市公司股份数，当期应补偿金额的差额

部分由补偿义务人在收到上市公司通知后 30 日内以现金进行补偿，现金补偿金额的计

算方式为：当期应补偿现金数＝当期应补偿金额－补偿义务人剩余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发行价格（9.12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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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绩承诺期最后一年（即 2018 年），经减值测试，若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

偿金额（包括已补偿股份金额和现金金额），则补偿义务人应另行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另行补偿的资产减值补偿金额=期末减值额－在利润补偿期内因实际净利润不足承诺净

利润已支付的补偿额。 

补偿义务人应首先以股份方式向上市公司补偿期末减值额与已补偿金额之间的差

额部分，应另行补偿股份数的计算方式为：补偿股份数＝资产减值补偿金额÷本次发行

价格；若补偿义务人剩余的股份数不足以补偿的，则差额部分以现金补偿。 

调整后： 

根据《业绩补偿协议》及《业绩补偿补充协议》，补偿义务人承诺标的公司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各会计年度实现的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3.3 亿元、4.3 亿元和 3.3 亿元，即 2017 年、2018 年、

2019 年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为 10.9 亿元。 

如果瑞福锂业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各会计年度分别实现的实际净利润分别未

达到业绩承诺，则补偿义务人就当年度需补偿的金额为：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

期末承诺累积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瑞福锂业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各会计年度累积承诺净利润数（10.9 亿元）]×拟置入资产整体交易对价－

已补偿金额（如有）。 

业绩承诺期内发生补偿义务的，补偿义务人应首先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

补偿义务人当年度需向上市公司补偿的股份数量=补偿义务人当年度需补偿的金额÷本

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9.12 元/股）。 

若出现补偿义务人应对上市公司予以补偿的情形，上市公司将以总价人民币 1 元的

价格定向回购各补偿义务人所持有的应补偿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

予以注销。若补偿义务人在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不足以补偿的，补偿义务

人将以其自有或自筹资金补偿给上市公司。 

若上述应补偿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因未获得

相关债权人同意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则补偿义务人承诺在上述情形发生后的 2 个月内，

将该等股份按照本次补偿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各自所持股份数

量占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合计持有的股份总数的比例赠送给上市公司其他股东。 

在业绩承诺期内，若补偿义务人截至当期剩余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不足以用于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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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则当期应补偿的股份数为其持有的剩余的上市公司股份数，当期应补偿金额的差额

部分由补偿义务人在收到上市公司通知后 30 日内以现金进行补偿，现金补偿金额的计

算方式为：当期应补偿现金数＝当期应补偿金额－补偿义务人剩余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发行价格（9.12 元/股）。 

在业绩承诺期最后一年（即 2019 年），经减值测试，若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

偿金额（包括已补偿股份金额和现金金额），则补偿义务人应另行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另行补偿的资产减值补偿金额=期末减值额－在利润补偿期内因实际净利润不足承诺净

利润已支付的补偿额。 

补偿义务人应首先以股份方式向上市公司补偿期末减值额与已补偿金额之间的差

额部分，应另行补偿股份数的计算方式为：补偿股份数＝资产减值补偿金额÷本次发行

价格；若补偿义务人剩余的股份数不足以补偿的，则差额部分以现金补偿。 

交易双方经协商同意，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并且标的资产交割完成的前

提下，若瑞福锂业在利润补偿期间内实现净利润合计数高于承诺净利润合计数，则就实

现净利润合计数超出承诺净利润合计数部分对瑞福锂业管理层进行奖励，具体方案将在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进行披露。 

二、本次重组方案的履行程序 

2016 年 12 月 26 日，公司召开八届二十九次（临时）董事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同意调整后的交易方案，关联董事查大兵回避表决。公司独立

董事就上述议案均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公司本次调整后的重组方案

尚需经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三、本次重组方案调整构成对本次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一）现有政策法规对重组方案是否构成重大调整的规定  

1、《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大会作出重大资产重

组的决议后，上市公司拟对交易对象、交易标的、交易价格等作出变更，构成对原交易

方案重大调整的，应当在董事会表决通过后重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及时公告相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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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国证监会审核期间，上市公司按照前款规定对原交易方案作出重大调整的，还应

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向中国证监会重新提出申请，同时公告相关文件。” 

2、中国证监会的其他规定  

2015 年 9 月 18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

汇编》， 其中关于上市公司的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规定如下： 

“（一）股东大会作出重大资产重组的决议后，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于如何认定是否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问题，明确审核

要求如下：  

1、关于交易对象 

①拟增加交易对象的，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②拟减少交易对象的，如交易各方同意将该交易对象及其持有的标的资产份额剔除

出重组方案，且剔除相关标的资产后按照下述第 2 条的规定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

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③拟调整交易对象所持标的资产份额的，如交易各方同意交易对象之间转让标的资

产份额，且转让份额不超过交易作价 20%的，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2、关于交易标的拟对标的资产进行变更，如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以视为不构成

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①拟增加或减少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占原标的

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 20%；  

②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包括不影响标的资产及

业务完整性等。  

3、关于配套募集资金 

①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重组委会议可以审议通过

申请人的重组方案，但要求申请人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 

②新增配套募集资金，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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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市公司公告预案后，对重组方案进行调整达到上述调整范围的，需重新履

行相关程序。” 

（二）上述方案调整构成本次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江泉实业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涉及发行股份的数量、标的资产对价安排、业绩承诺及

补偿期间、配套募集资金金额、配套募集资金发行对象的具体认购数量以及募集资金用

途等。其中，拟减少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超过 20%，

应视为对重组方案构成重大调整。本次交易的定价基准日由江泉实业八届二十七次（临

时）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变更为江泉实业八届二十九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特此公告。 

 

 

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